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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灯杆设计导则 

1 范围 

为引导智慧灯杆的集约化建设和规范化工程设计，提高智慧灯杆的设计质量，编制本导则。 

本导则适用于新建道路和改扩建道路的智慧灯杆工程设计工作。 

本导则明确了智慧灯杆的基础承载、基础通信、基础供电和基础管理功能的设计思路和方法。 

智慧灯杆系统工程的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有关标准规范的 

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 T 1173 铸造铝合金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6892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 

GB/T 8733 铸造铝合金锭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5115 压铸铝合金 

GB/T 18592 金属覆盖层钢铁制品热浸镀铝技术条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507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25745 铸造铝合金热处理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0068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JG/T 495 钢门窗粉末静电喷涂涂层技术条件 

HG/T 4342 金属显微维式硬度试验方法 

QB/T 1551 灯具油漆涂层 

YD/T 2378 通信用240V直流供电系统 

YD/T 3089 通信用336V直流供电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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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智慧灯杆 smart light pole 

智慧灯杆是综合使用有线、无线通信技术，集成多种传感器和便民服务设施，具备照明、监控、环

境信息采集、基站、广播、信息屏、充电桩等多种功能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3.2  

    智慧灯杆系统 smart light pole system 

由若干智慧灯杆、传输网络和软件平台组成的能够提供相应服务的集成化系统。 

3.3  

    应用子系统 application subsystem 

智慧灯杆所搭载的能够对外提供某一种或几种应用服务的子系统，如照明、监控等。应用子系统的

服务对象是智慧灯杆的用户或其他客体。 

3.4  

    杆上网关 gateway on pole 

放置在灯杆上的网关，功能主要是连接所在灯杆上的不同终端设备，采集设备数据并向上汇集，或

向设备分发控制指令。 

3.5  

    信息标识 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智慧灯杆和搭载设备的信息记录和标识，具有唯一性。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智慧灯杆系统设计宜由杆体设计、基础设计、供配电设计、通信网络设计、管理平台设计等部

分构成。 

4.1.2 智慧灯杆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应遵循“优化配置、适度超前、因地制宜”的原则，智慧灯杆的

功能和规模应根据所在区域的应用需求及运营模式等因素综合确定。 

4.1.3 智慧灯杆系统的利旧改造应充分考虑所在地区的施工和管理条件，因地制宜，灵活实施。 

4.1.4 智慧灯杆系统应根据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需求进行集成。 

4.2 配置标准 

4.2.1 智慧灯杆系统应根据建设所在地道路规划和城市需求进行功能配置并适度超前。智慧灯杆常规

应用子系统功能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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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智慧灯杆常规应用子系统功能 

位置 

应用子系统 

移动通

讯基 

站 

监控

摄像

机 

 

智慧

照明 

信息

发布

屏 

公共

广 播 

一键报

警和对

讲 

无线

WIFI

热点 

环境

传感

器 

车联网

路侧设

备 

汽车充

电桩 

主次干路 ★  ★     ★ ★  

主次干路

交叉路口 
★ ★ ★      ★  

交通场站

附近 
★ ★ ★  ★  ★   ★ 

大型园区

社区出入

口附近 

★ ★ ★   ★ ★    

交通违法

多发和事

故易发路

段 

★ ★ ★ ★  ★     

城市快速

路主辅道

分岔口、

立交分岔

口 

★ ★ ★      ★  

高快速路

重 要 节

点、立交、

隧道口、

区界、市

界处 

★ ★ ★      ★  

商业街区

或商圈繁

华路段 

★ ★ ★ ★ ★ ★ ★   ★ 

注1：★宜安装。 

注2：汽车充电桩设计应与路测停车规划相结合。 

注3：智慧灯杆上的应用子系统功能不仅限于表 1。 

 

4.3 杆件布置 

4.3.1 设备安装位置 

智慧灯杆挂载设备的安装位置应根据其设备功能进行具体规划，一般挂载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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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杆体顶部：宜安装智慧照明、移动通讯基站、无线通信网关或物联网中继基站等； 

b) 杆体中部：宜安装公共广播设备、信息发布屏、监控摄像机等；  

c) 杆体底部：宜安装一键呼叫、多媒体交互设备、集成机箱，汽车充电桩等。集成机箱可嵌于杆

体底座。  

4.3.2 挂载设备的尺寸、安装方式、电气线路敷设方式应与智慧灯杆造型匹配。 

5 点位设计 

5.1 基本要求 

5.1.1 智慧灯杆的布设间距应充分考虑智慧灯杆应用子系统的有效覆盖范围，结合用户和业务需求，

合理建设。 

5.1.2 智慧灯杆的布设应综合考虑城市监控，城市公共 WLAN、5G基站的覆盖间距要求，结合城市道路

照明设计间距要求，灯杆位置尽可能均匀分布。 

5.1.3 智慧灯杆建设参照 CJJ 45，进行单侧布置、双侧交叉布置或双侧对称布置。 

5.1.4 移动通讯基站、物联网中继基站、无线 WIFI热点安装高度应满足无线信号覆盖需要。 

5.1.5 5G基站典型覆盖范围： 

据目前5G技术研究分析和实验网测试数据，5G基站各种场景下的覆盖范围见表2。 

表2 5G基站典型覆盖范围 

5.2 重点布设 

5.2.1 为满足城市监控，无线通信覆盖等功能要求，在以下场所应进行重点布设： 

a) 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的信号灯路口； 

b) 城市快速路主辅道分岔口、立交分岔口；  

c) 高快速路重要节点、立交、隧道口、区界、市界；  

d) 公交专用道、公交场站（包括首末站、综合车场、枢纽站出入口）、路侧公交停靠站；  

e) 道路两侧有繁华商圈、大型社区、园区出入口。 

挂载高度 基站类型 
单载波发

射功率 
工作频率 

理论覆盖范围（m） 

密集城区 
一般城区/

县城城区 
郊区镇区 

农村 

12m 
宏基站 

12.6W以

上 

2.6GHZ 250 450 1000 1800 

3.5GHZ 200 300 600 1200 

4.9GHZ 150 250 450 800 

微基站 --- ---- 150m以下 

25m 
宏基站 

12.6W以

上 

2.6GHZ 300 600 1400 1900 

3.5GHZ 220 350 400 1300 

4.9GHZ 180 275 550 900 

微基站 ---- ---- 160-1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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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杆体结构和基础设计 

6.1 基本要求 

6.1.1 智慧灯杆结构主要包括杆体、伸臂和基础。 

6.1.2 智慧灯杆结构设计时，应从工程实际出发，合理选用材料、结构方案和构造措施，满足结构构

件在运输、安装和使用过程中的强度、稳定性和刚度要求，并综合考虑挂载设备的安装空间，符合防腐

蚀、防火、防雷和接地要求。宜优先采用通用的和标准化的结构和构件。 

6.1.3 杆体高度：智慧灯杆的高度应综合考虑灯具和天线的安装高度要求，并满足当地市政规划的相

关要求，其中灯具安装高度应与同侧路灯高度一致。 

6.2 材料要求 

6.2.1 智慧灯杆采用结构钢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智慧灯杆宜采用 Q355B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20号优质碳素结构钢，也可采用 Q390 钢或强度

等级更高的结构钢，其质量标准应分别符合 GB/T 1591和 GB/T 699 中的相关规定； 

b) 智慧灯杆采用的结构钢应具有抗拉强度、伸长率、屈服强度和硫、磷含量的合格保证，同时也

应有碳含量和冷弯试验的合格保证； 

c) 结构钢材质的杆体应进行防腐处理，保证 20 年以上的防腐性能。可采用表 3规定的或更优的

防腐措施； 

表3 智慧灯杆杆体防腐工艺要求 

防腐工艺 基本要求 相关规范 

热镀锌 

表面光洁、锌层均匀，无漏镀、起皮、流坠、锌瘤、斑点及阴阳面

等缺陷；经锤击试验锌层不剥离，不凸起。 

当杆体壁厚小于 6mm时，镀锌层厚度不小于 65μm； 

当杆体壁厚大于或等于 6mm时，镀锌层厚度不小于 86μm； 

GB/T 13912 

涂料涂装 

优选鳞片型锌层涂料，表面光滑均匀，无橘皮、无漏涂等缺陷。涂

层厚度不小于 45μm，同时要求涂层耐中性盐雾试验时间不低于

720 小时，表面无红锈。 

HG/T 4342 

 

d) 结构钢材质的灯具及其他附属构件，可根据需要进行热镀铝、喷漆或喷塑的防腐处理措施。热

镀铝应符合 GB/T 18592中的相关规定；喷漆应符合 QB/T 1551 中的相关规定；喷塑应符合 JG/T 

495中的相关规定。 

6.2.2 智慧灯杆采用铝合金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智慧灯杆采用铝合金时，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应符合 GB/T 3190、GB/T 15115、GB/T 1173、

GB/T 6892、GB/T 8733、GB/T 25745 中的相关规定。铝材表面不应有裂纹、折叠、结疤、夹

杂等缺陷； 

b) 铝合金材质的杆体应根据牌号和成型工艺进行必要的力学检测，以满足强度及稳定性的要求； 

c) 压铸杆件不应存在纵向焊缝，横向焊缝焊接应达到二级及以上焊接标准； 

d) 表面处理可采用阳极氧化、喷塑或氟氮喷涂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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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智慧灯杆采用非金属复合材料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智慧灯杆采用的非金属复合材料应符合杆体强度及稳定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规定； 

b) 智慧灯杆采用的非金属复合材料应具备抗紫外线老化的合格保证； 

c) 智慧灯杆采用的非金属复合材料应符合环保要求； 

d) 非金属复合材料用做天线防护罩时应满足高透波性要求。 

6.3 构造要求 

6.3.1 智慧灯杆依据其结构类型通常可分为单杆式和组合式： 

a) 单杆式：杆体为圆形或正多边形截面的单根管型结构，设备安装在杆体的指定位置或预留接口

处，建设完成后设备位置不能改变。该杆体结构造型简单，造价较低，适用于功能需求较明确

的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沿线等；  

b) 组合式：杆体由多根构件组合而成，截面可为正方形，长方形、多边形等多种形式。该杆体造

型变化丰富，便于与机柜等设备的结合，并可设置插槽型接口，适合设备的安装与扩展。 

6.3.2 智慧灯杆在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应用子系统的可拓展性，为挂载设备和配套设施预留接口及安装

空间。杆体预留接口及安装空间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杆体上预留设备安装空间，内部预留穿线空间；  

b) 预留孔宜呈圆形，如无特殊要求，预留孔的最小宽度应大于 30mm；  

c) 预留孔应打磨光滑，无毛刺、无锐边，加塞防水橡胶泥；  

d) 预留配套传输线缆位置，根据需求预安装配套线缆；  

e) 设备连接件设计具备灵活性，并与挂载设备的重量相适应；  

f) 各系统间应进行物理隔离，避免设备间产生干扰，保证各设备正常运行以及数据采集、传输的

准确度和安全性；   

g) 杆体底座设备检修门开口应小于底座直径的 40%，检修门下缘应离地 300mm以上 。 

6.3.3 智慧灯杆上监控摄像机、交通信号灯等的伸臂半径及荷载应符合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6.3.4 除集成现有设备荷载外，杆体荷载还应适当增加冗余荷载设计，保证后期功能扩展的承重需求。 

6.3.5 智慧灯杆各类绝缘件应能够耐热、耐潮湿和耐污秽，支承、覆盖或包裹带电部分与导电部分（特

别是在运行时可能出现电弧和按规定使用时出现特殊高温的受热件）的绝缘件不得由于受热等影响致使

其安全性降低。 

6.4 结构设计要求 

6.4.1 智慧灯杆结构设计宜采用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计

算。 

6.4.2 智慧灯杆结构设计时，应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的后果，采用不同的安全等级。一般情况取为

二级，其他特殊的智慧灯杆的安全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6.4.3 智慧灯杆承重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a)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包括：构件和连接的强度破坏、疲劳破坏和因过度变形而不适于继续承载，

结构和构件失稳，结构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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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包括：影响结构、构件正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影响正常使用的振动，影响

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局部破坏（包括基础混凝土裂缝）。 

6.4.4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智慧灯杆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必要时尚应考虑荷载效应

的偶然组合；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智慧灯杆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 

6.4.5 在以风荷载为主的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杆体结构任意点的水平位移不得大于表 4的规定。 

表4 智慧灯杆结构的水平位移限值 

结构类型 水平位移限值 

金属材料 u/Hi 1/40 

复合材料 u/Hi 1/25 

注1：u—任意点水平位移（与 Hi 高度对应） 

Hi—任意点高度 

注2：在以风荷载为主的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当杆体结构上挂有特殊设备时，设备所在位置杆身挠度角和扭转

角，应满足设备的工艺设计要求。 

6.5 荷载和作用 

6.5.1 智慧灯杆承载结构设计时，荷载的标准值、荷载分析系数、荷载组合值系数等应符合 GB 50009

中的相关规定。 

6.5.2 结构的重要性系数应符合 GB 500068中的相关规定。 

6.5.3 智慧灯杆承载结构的计算模型和基本假定应尽量与构件连接的实际性能相符合。单管式杆体可

按悬臂压弯杆件计算，并应考虑竖向荷载因杆身变形产生的二次效应影响。 

6.5.4 风荷载应按如下规定计算： 

a) 智慧灯杆所承受的风荷载计算应符合 GB 50009中的相关规定，基本风压按 50年一遇采用，但

基本风压不得小于 0.35 kPa； 

b) 风荷载的计算应考虑杆体、支臂、灯具、天线及其他附属物的挡风面积；并考虑不同的风荷载

作用方向； 

c) 构件体形系数μs可按表 5取用。 

表5 构件体形系数（μs） 

截面形式 体型系数μs 

圆形 0.6 

十六边形及以上 0.8 

十二边形 1.0 

六边形及八边形 1.2 

四边形 1.3 

 

d) 移动通信天线的体型系数μs可按表 6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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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移动通信天线的体型系数（μs） 

天线形状 高宽比小于或等于 7 高宽比大于或等于 25 

板状 1.3 

棍状 0.8 1.2 

注1：：高宽比为垂直风方向的天线高度和直径的比值； 

注2：：中间取值可以采用插值法。 

6.6 地基与基础 

6.6.1 一般规定 

a) 智慧灯杆的地基基础设计，应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原则，根据地

质情况，综合考虑杆体结构形式、材料情况与施工条件等因素，精心设计；  

b) 对于湿陷性黄土、多年冻土、膨胀土等不良地质情况下的地基基础设计，尚应符合现行有关标

准、规范的规定； 

c) 当基础处于侵蚀性或受温度影响时，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规范的规定，采用相应的防

护措施； 

d) 基础宜埋置在地下水位以上，当必须埋在地下水位以下时，应采取地基土在施工时不受扰动的

措施。 

6.6.2 地基基础设计时，所采用的荷载效应最不利组合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按下列规定： 

a) 按地基承载力确定基础底面积及埋设时，传至基础上的荷载效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荷载效

应的标准组合； 

b) 在计算基础内力、确定配件和验算材料强度时，上部结构传来的荷载效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下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采用相应的分项系数。 

6.6.3 基础采用刚性短桩或杆体直埋的方式时，其承载能力可通过力学试验确定。 

6.6.4 在改造道路中，基础需避开旧有管线和既有基础时可采用不对称形状，其抗倾覆能力按最不利

方向计算。 

6.6.5 当杆体通过地脚螺栓与基础连接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杆体底法兰盘螺孔直径与地脚螺栓直径的差值不得大于 10mm； 

b) 杆体底法兰盘上部地脚螺栓应采用两母一垫，垫片直径不小于杆体底法兰盘螺孔直径的 1.7

倍，螺母上外露螺杆长度不小于 20mm； 

c) 地脚螺栓出基础部分应采取有效的防腐、防松和防盗措施。 

7 低压配电 

7.1 供电等级 

7.1.1 智慧灯杆的供电负荷等级宜为三级。若智慧灯杆所带负荷对中断供电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损失较

大时，需要依据影响及损失大小确定负荷等级，并应正确地选择供电方案。 

注：按国家规范，道路照明负荷为三级负荷。智慧灯杆的建设基础为道路照明灯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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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市政中压供电宜采用环网式供电（环网柜手拉手形式），以增加供电的可靠性。 

7.1.3 智慧灯杆的低压配电系统应与普通照明供电系统同步设计，供电电压采用交流 380V/ 220V。智

慧灯杆设备负荷宜采用独立的低压配电线路供电，且与照明回路分别供电。 

7.1.4 智慧灯杆应用子系统需要不间断供电时，该部分设备的供电宜自成回路，根据供电容量配备不

间断电源（UPS），UPS的容量应按 1.3倍设备容量进行配置，后备时间通常不小于 30 min。 

7.2 负荷计算 

7.2.1 方案设计阶段宜采用单位指标法；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宜采用需要系数法。 

7.2.2 单相负荷应均衡分配到三相上，当单相负荷的总计算容量小于计算范围内三相对称负荷总计算

容量的 15％时，应全部按三相对称负荷计算；当超过 15％时，应将单相负荷换算为等效三相负荷，再

与三相负荷相加。 

7.3 配电系统设计 

7.3.1 基本原则 

a) 新建市区和道路的市政低压电网应综合考虑智慧灯杆和普通道路照明的综合用电负荷进行先

期总体设计； 

b) 配电设计中宜使智慧灯杆设备负荷三相平衡。各相负荷的分配宜保持平衡，最大相负荷电流不

宜超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115％，最小相负荷电流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 

c) 智慧灯杆设备配电回路应设保护装置，每组设备单独设置； 

d) 配电系统中性线的截面不应小于相线的导线截面，且应满足不平衡电流及谐波电流的要求； 

e) 分支线路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宜超过 30A； 

f) 线路应采用双重绝缘的铜芯导线，支路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 2.5mm
2
。 

7.3.2 一般规定 

a) 各级低压配电箱宜根据发展留有备用回路； 

b) 由市电引入的低压电源线路，应在电源箱的受电端设置具有隔离作用和保护作用的电器。对于

树干式供电系统的配电回路，各受电端均应装设带保护的开关电器； 

c) 配电线路应装设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及接地故障保护； 

d) 配电回路设计规范如下： 

1) 智慧灯杆设备回路与照明回路独立设计时，智慧灯杆设备回路设置独立配电箱。配电箱内

应设置总开关以及分路断路器。配电形式及保护要求执行本章节规定； 

2) 智慧灯杆设备回路与照明回路共用设计时，宜为智慧灯杆设备回路设置总断路器，再按回

路数量配置出线断路器，断路器之间应考虑选择性； 

3) 室外分支线路每一单相回路电流不宜超过 30A。交流 380V/220V三相四线制线路长度一般

不超过 300m，并应进行单相接地保护灵敏度的校验。 

e) 智慧灯杆宜设计智能供电模块作为应用子系统的供电接口，智能供电模块宜采用工业级设计标

准，低压 48VDC/24VDC/12VDC 直接输出，具备电量计量功能，电源状态可实时监测。 

7.3.3 配电线路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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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灯杆设备线路及智慧灯杆设备在电气故障时，为防止人身电击、电气线路损坏和电气火灾，应

装设短路保护、过负荷保护及接地故障保护，用以切断供电电源或发出报警信号。一般采用熔断器、断

路器和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进行保护。 

7.3.4 直流供电系统 

a) 采用直流供电时，宜采用 DC 拉远集中供电，DC 拉远集中供电宜采用高压直流输电 HVDC（DC 

200V～400V）供电方式； 

b) 智慧灯杆直流系统基本控制功能应能通过手动、自动两种方式实现，且能实现转换； 

c) 智慧灯杆直流配电电压等级宜为 200V～400V，宜优先选用 240V 或 336V，且应符合 YD/T 2378

或 YD/T 3089中的关规定； 

d) 直流配电保护应按直流特性选择相应的保护电器； 

e) 系统的安全防护应设置过电流保护、电击防护、热效应防护、过电压防护和电磁干扰防护； 

f) 每个直流供电回路始端均应装设直流过负荷及短路保护电器； 

g) 直流供电电缆长期允许载流量应大于回路最大工作电流； 

h) 应安装对地绝缘监测装置作为漏电保护措施。 

7.4 防雷接地 

7.4.1 智慧灯杆应与灯杆照明防雷接地系统同期设计。应在灯杆顶端设置接闪装置，接闪装置与引下

线可靠连接成电气闭合通路。金属灯杆应与接闪装置可靠焊接，且金属灯杆通长可靠联结成等电位体并

与接地装置可靠焊接。具体技术要求参见 GB 50057。 

7.4.2 采用 TT接地系统时应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作接地故障保护，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自动切断电源。

动作电流不宜小于正常运行时最大泄漏电流的 2.0～2.5倍。 

7.4.3 每根智慧灯杆处应设置等电位联结。智慧灯杆金属杆体及构件、配电及控制箱屏等的外露可导

电部分，应进行保护接地。 

7.4.4 智慧灯杆就地配电箱处应设置第一级 SPD作为防电涌保护措施，并应符合 GB 50057中的相关规

定。 

7.4.5 漏电保护 

a) 为保证人身安全，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人体安全电流：交流额定

动作电流≤30mA；直流额定动作电流≤15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0.1s；  

b) 为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各级额

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 1.2～2.5倍级差；  

c) 漏电保护器的选择和防护等级应与使用环境条件相适应，宜采用电磁式漏电保护器，选择漏电

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值时，应充分考虑线路和设备可能发生的正常泄露电流值；  

d) 漏电保护器标有负载侧和电源侧时，应按规定安装接线，不得反接；漏电保护器负载侧的中性

线不得与其他回路共用；  

e) 采用直流供电时，应安装对地绝缘监测装置。  

7.5 智慧照明 

7.5.1 智慧灯杆应与智慧照明系统同期设计，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照明控制系统应能实现单灯控制、状

态监测、参数设置、数据处理、系统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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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状态监测控制系统应具有系统运行状态自动监测功能，包括： 

a) 运行参数：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等运行参数和运行状态； 

b) 能耗数据：时段用电量、总用电量等； 

c) 故障信息：通信异常、电力线路异常、单灯故障等信息，并故障报警； 

d) 环境信息：光照度等环境参数。 

8 通信网络设计 

8.1 通信网络分类 

智慧灯杆网络应考虑本期智慧灯杆挂载设备的通信传输要求和远期通信功能预留。分为灯杆网络和

行业服务专网。灯杆网络和行业服务专网物理隔离，相互独立。 

8.2 灯杆网络 

8.2.1 灯杆网络是实现智慧灯杆自监测功能并提供应用子系统通信服务的专用网络。 

8.2.2 灯杆网络随智慧灯杆系统同步建设，并考虑以下设计因素： 

a) 灯杆网络尽可能承载非必须物理隔离通信要求的应用子系统，可包括无线 WIFI 热点、智慧照

明、环境传感器、公共广播、信息发布屏，汽车充电桩等多种功能； 

b) 为提高系统可靠性，智慧灯杆网络交换设备可采用双链路上联方式或采用光纤通信环网组网方

式； 

c) 如光纤链路资源紧张，可考虑采用支持 PON技术的无源光网络及终端网络交换设备进行光纤资

源的综合利用； 

d) 有线网络部署困难时，可采用无线传输或混合传输技术，并进行通信质量评估。 

8.2.3 智慧灯杆宜设计杆上网关作为共杆应用子系统的通信接口，杆上网关可集合光端机、路由器、

交换机、协议栈和安全芯片等功能，实现系统设备对接、信息采集、信息输入、信息输出、集中控制、

远程管理和联动应用。 

8.3 行业服务专网 

8.3.1 行业服务专网是由于行业限制和安全要求，设备挂载在智慧灯杆上但不能与灯杆网络集成通信，

必须单独建设的通信网络。 

8.3.2 行业服务专网可根据设备挂载需求分步建设，行业服务专网通信方式和线路敷设要求由设备使

用单位提出。 

8.3.3 可通过灯杆网络汇聚机房进行行业服务专网的网络对接。 

8.4 灯杆网络组网设计 

8.4.1 灯杆网络可利用有线网络、无线网络等通信技术组网，组网设备包括杆上网关、交换机、路由

器等设备。 

8.4.2  管理平台与各智慧灯杆宜基于 TCP/IP 协议进行通信，IP协议宜采用 IPV4/IPV6；智慧灯杆杆

上网关交换设备及应用子系统的通信地址应进行统一规划，并按设备功能进行 VLAN分组，避免出现网

络广播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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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采用以太网技术组网时，灯杆网络的逻辑组网方式可分成以下两种： 

a) 三层架构，智慧灯杆末端为接入层、数据传输为汇聚层、管理平台端为核心层，智慧灯杆到管

理平台通过 TCP/IP协议进行三层路由的数据交换； 

b) 两层架构：智慧灯杆末端为接入层、管理平台为核心层，智慧灯杆到管理平台通过 TCP/IP 协

议进行两层数据交换。 

8.4.4 三层网络架构可有效抑制广播风暴，且相对较易扩展，智慧灯杆系统宜优先采用三层组网方式。 

8.4.5 无线 WIFI热点、环境传感器、物联网中继基站、公共广播等其他设备宜接入杆上网关设备，再

传输到汇聚机房内交换设备。 

8.4.6 智慧灯杆有线网络拓扑： 

 

图1 智慧灯杆有线网络拓扑示意图  

8.5 通信传输及设备接口 

8.5.1 常规应用子系统的通信传输接口类型及传输方式可参考表 7。 

表7 常规应用子系统的通信传输接口类型及传输方式 

设备名称 接口类型 常见传输方式 

智慧照明 网口或串口 有线或无线 

监控摄像机 网口或串口 有线或无线 

移动通讯基站 网口或串口 有线 

无线 WIFI热点 网口 有线 

环境传感器 网口或串口 有线或无线 

公共广播 网口 有线 

信息发布屏 网口或 VGA/HDMI接口 有线 

一键报警和对讲 网口 有线 

汽车充电桩 网口 有线或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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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光纤组网应采用单模光纤，并考虑光纤备份，光纤预留需求可参考表 8。 

表8 光纤预留 

设备类型 光纤纤芯需求数量 

灯杆网网关 2 

专网设备（例：公安监控摄像机） 2 

微基站 2 

宏基站 6 

8.6 通信网络安全 

8.6.1 智慧灯杆作为信息设备的载体和信息收集的前端，应保证本地数据采集和传输的安全，在远程

管理侧建立可实时监测预警的技术防范手段，一旦发现智慧灯杆侧网络终端或设备异常，应立即告警并

进行辅助检测。 

8.6.2  应在汇聚机房、核心机房的网络边界部署访问控制、防火墙、安全网关等设备，开启必要的网

络攻击防护功能，确保网络传输不易被非法入侵和攻击失效。 

8.6.3 宜建设网络安全监测平台，实现对智慧灯杆通信传输网络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实时监测。 

8.6.4 宜建设网络运行监控中心，制定并严格落实网络运行管理制度，从软件工具、运行机制、保障

措施等多方面确保通信信息在通信网络的传输安全。 

8.6.5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智慧灯杆通信网络建设，相关安全设计可参考 GB/T 22239和 GB/T 25070。 

9 智慧灯杆配套设施设计 

9.1 概述 

智慧灯杆配套设施即为满足智慧灯杆管理和应用子系统的正常使用需要而配套建设的服务性设施。 

9.2 集成机箱设计 

9.2.1 集成机箱设计宜考虑小型化、模块化，可独立设置也可与智慧灯杆一体设计。 

9.2.2 独立集成机箱可安装在灯杆上也可安装在便道上，机箱内应预留配电盘、网络接入设备和网关

设备安装空间，有汽车充电桩设计的需考虑汽车充电桩设备的配电回路。 

9.2.3 集成机箱应考虑所安装设备的防尘、防水、通风散热问题，保证所安装设备的正常运行工况。 

9.2.4  集成机箱应考虑不同设备间的电磁干扰和影响。机箱内做合理布局，便于设备安装和维护，并

预留设备扩充空间。 

9.2.5 集成机箱宜设置远程监测报警系统，包括机箱锁远程开启管理，门磁状态监测、温湿度监测报

警等功能。 

9.3 灯杆信息标识系统 

9.3.1 智慧灯杆信息标识系统宜包括基础信息、功能信息、附加部件信息和维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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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基础信息包括智慧灯杆的通用常规信息，如产品编号、地理位置、维护单位等。 

9.3.3 功能信息包括照明智慧化、运维信息化、承载设备等功能包含的相关信息。 

9.3.4 附加部件信息包括灯臂、灯具、井盖、缆线、配电箱信息等。 

9.3.5 维护信息包括智能灯杆维护作业的相关信息。 

10 管理平台设计 

10.1 基本要求 

10.1.1 智慧灯杆管理平台主要对智慧灯杆及应用子系统进行管理、控制、运行监控、运维等功能。 

10.1.2 智慧灯杆管理平台应支持云化部署和集约化管理，管理平台分为设备管理平台和业务管理平台。 

10.1.3 智慧灯杆管理平台宜与杆上挂载的设备子系统形成联动功能。 

10.1.4 平台应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兼容多种通信接口和传输协议，并能够实现与其他管理平台之间

的数据传输和交换。 

10.2 基本功能  

10.2.1 地图管理 

a) 地图管理应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将所有杆件位置信息载入管理平台，形成站点地图，对

资产种类、资产状态、资产信息等进行统一展示；  

b) 地图管理应具备统一授权管理机制，对访问者进行角色及权限双重认证功能；  

c) 地图管理应具备显示各种资产的真实地理位置功能；  

d) 地图管理宜具备按资产分类进行检索及显示不同类别资产图标功能；  

e) 地图管理宜具备资产状态实时更新功能，实时预警功能； 

f) 地图管理宜具备资产大屏监控运维功能。 

10.2.2 资产管理 

a) 资产管理应能对资产基本信息、数据操作日志、数据维护等进行统一管控；  

b) 资产管理应具备统一授权管理机制，对访问者进行角色及权限双重认证功能；  

c) 资产管理宜具备按资产分类划分不同模块进行资产数据管理功能；  

d) 资产管理宜具备以智慧灯杆为载体，与各种挂载设备进行数据对接、实时数据访问及数据维护

功能；  

e) 资产管理宜具备各类资产数据统计、数据查询、数据导入/导出功能； 

f) 资产管理宜具备对各类资产二维码生成和扫描查询功能。 

10.2.3 资产维护 

a) 资产维护应能对资产巡检、事件上报及审核、资产工单处理等进行统一管控；  

b) 资产维护应具备统一授权管理机制，对访问者进行角色及权限双重认证功能；  

c) 资产维护宜具备兼容多家运维组织，各自对不同资产进行巡检运维功能；  

d) 资产维护宜具备移动互联网模式，通过移动端进行日常巡检、事件上报工作功能；  

e) 资产维护宜具备资产巡检、事件上报、工单处理、资产状态变更等闭环流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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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监控报警 

a) 监控报警宜具备对智慧灯杆的集成机箱远程监测报警系统实时在线监测功能； 

b) 监控报警宜具备对智慧灯杆电源模块和杆上网关等设备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功能；  

c) 监控报警宜具备通信网络故障报警和中断报警功能；  

d) 监控报警宜具备对低压配电系统的配电故障报警和断电报警功能。 

10.3 应用系统安全 

10.3.1 管理平台登录用户应具备统一授权管理机制，对访问者登录进行角色及权限双重认证。  

10.3.2 管理平台应具备系统内信息或数据不能被未经系统管理员授权的非法用户进行篡改的能力。 

10.3.3 管理平台应用系统应具备自动生成应用系统日常用户行为日志的能力。 

10.3.4 操作系统应具备系统自动检测漏洞与恢复的能力。 

10.3.5 基础应用程序如数据库、Web、ftp、mail、DNS及其他各种系统守护进程应具备自动检测漏洞

与恢复的能力。 

10.3.6 平台应用系统数据库宜采用双机热备主从模式，便于系统数据保存备份，为数据库管理员恢复

系统数据提供保障。 

10.3.7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智慧灯杆管理平台，相关安全设计可参考 GB/T 22239和 GB/T 25070。 

11 管线敷设 

11.1 基本要求 

11.1.1 智慧灯杆系统的管线敷设包括强电管线和弱电管线，宜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

统一管理。 

11.1.2 新建道路的线缆应入地敷设；现有电力、通信等架空线缆具备入地敷设条件的，应入地敷设。 

11.1.3 智慧灯杆旁应设计穿线手孔井，强弱电管线应分别单独穿管敷设,强弱电管路敷设距离按照 GB 

50217标准要求敷设。 

11.1.4 布线系统的选择和敷设，应避免因环境温度、外部热源、浸水、灰尘聚集及腐蚀性或污染物质

存在等外部影响对布线系统带来的损害，并应防止在敷设和使用过程中因受撞击、振动、电线或电缆自

重和建筑物的变形等各种机械应力作用而带来的损害。 

11.1.5 金属导管、可挠金属电线保护套管、刚性塑料导管（槽）及金属线槽等布线，应采用绝缘电线

和电缆。在同一根导管或线槽内有多个回路时，所有绝缘电线和电缆都应具有与最高标称电压回路绝缘

相同的绝缘等级。 

11.1.6 室外供电电缆布线用的管、标志带或电缆盖砖，为便于辨认，应有适当的颜色或标志，以区别

于其他用途的电缆。 

11.1.7 除下列回路的线路可穿在同一根导管内外，其他回路的线路不应穿于同一根导管内。 

a) 同一设备或同一流水作业线设备的电力回路和无防电磁干扰要求的控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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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穿在同一根管内绝缘导线总数不超过 8 根，且为同一照明灯具的几个回路或同类照明的几个回

路。 

11.1.8 电缆直埋时应在冻土层下敷设,并应在电缆上下分别均匀铺设 100 mm 厚的细沙或软土，且覆盖

混泥土保护板或类似的保护层，通过道路时应穿钢管保护。同一沟内直埋电缆不宜多于 8根。 

11.2 电力系统传输线路敷设要求  

11.2.1 导体材料及电缆芯数的选择：配电线路宜选用铜芯电缆或导线。对于 TN-S系统，三相应选用

五芯电缆，单相应选用三芯电缆；采用 TT系统时，应选用四芯电缆。 

11.2.2 线路绝缘水平：电缆配线为 0.6/1.0kV，导线一般为 0.4kV。 

11.2.3 绝缘材料、护套及电缆防护结构的选择： 

a)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由于制造工艺简单、价格便宜、质量轻、耐酸碱、不延燃等优

点，适用于一般工程； 

b) 交联聚乙烯电缆具有结构简单、允许温度高、载流量大、质量轻的特点，宜优先选用； 

c) 直埋电缆宜选用能承受机械张力的钢丝或钢带铠装电缆； 

d) 穿管敷设宜选用带外护套不带铠装的电缆； 

e) 空气中敷设的电缆，有防鼠害、蚁害要求的场所，应选用铠装电缆。 

11.3 通信系统传输线路敷设要求  

11.3.1 根据智慧灯杆集成需求和组网方案、考虑机房分布位置进行光缆路由设计，管路设计中应进行

一定预留，可采用多孔格栅管或塑料管道进行敷设。 

11.3.2 智慧灯杆的通信管路宜与大市政道路通信管道进行连接，每段交叉路口之间不少于一个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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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单管式杆体计算 

A.1  杆体受弯压时应考虑管壁局部稳定的影响。 

A.1.1 圆形杆体考虑到管壁局部稳定的影响，应按下列公式进行验算： 

 f
W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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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 (A.1) 

a) 对 Q235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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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 Q355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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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A.3) 

式中： 

N ——所计算截面的轴心压力设计值（N）； 

M  ——所计算截面的弯矩设计值（N·mm）； 

W ——截面抗弯模量( 3mm  )； 

µd——设计强度修正系数； 

D ——圆形单管塔外径(mm )； 

t ——圆形单管塔壁厚(mm )。 

A.1.2 多边杆体考虑到管壁局部稳定影响，应按式(A.1)进行验算，其中µd按下列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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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六边形和八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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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十二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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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十六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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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 ——多边形杆体单边宽度（mm ）； 

t ——多边形杆体壁厚（mm ）； 

yf ——钢材的屈服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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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法兰盘的连接计算 

B.1 杆体和基础的连接法兰盘、杆体间的连接法兰盘及伸臂与杆体间的连接法兰盘可按以下方法进行

验算。 

B.1.1 有加劲肋法兰螺栓的拉力，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a) 当法兰盘仅承受弯矩 M时，普通螺栓拉力按下式计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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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max

 ............................... (B.1) 

式中： 

maxtN  ——距旋转轴②
'
ny  处的螺栓拉力(N)； 

'
iy ——第i个螺栓中心到旋转轴②的距离(mm)； 

b
tN ——每个螺栓的受拉承载力设计值。 

b) 当法兰盘承受拉力 N和弯矩 M时，普通螺栓拉力分两种情况计算： 

1) 螺栓全部受拉时，绕通过螺栓群形心的旋转轴①转动，按下式计算： 

 b
t

oi

n
t N

n

N

y

yM
N 



 2max

 ............................. (B.2) 

式中： 

maxtN ——距旋转轴①yn处的螺栓拉力(N)； 

on  ——该法兰盘上螺栓总数 

2) 当按式(B.2)计算任一螺栓拉力出现负值时，螺栓群并非全部受拉，此时绕旋转轴②转动，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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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 (B.3) 

式中： 

maxtN  ——距旋转轴②
'
ny  处的螺栓拉力(N)； 

e——旋转轴①与旋转轴②之间的距离（mm）。 

3) 当法兰盘承受轴向压力 N 和弯矩 M时，此时绕旋转轴②转动，普通螺栓拉力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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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 (B.4) 

式中： 

maxtN ——距旋转轴② '
ny  处的螺栓拉力(N)，出现负值则表示法兰螺栓不受拉； 

对圆形法兰盘，取螺栓的形心为旋转轴①，钢管外壁接触点切线为旋转轴②（图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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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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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轴②

 

图B.1 法兰盘 

B.1.2 有加劲肋的法兰盘底板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f

M
t max5
  .................................... (B.5) 

式中： 

t ——法兰盘底板厚度（mm）； 

f ——法兰盘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N/mm
2
）； 

maxM ——法兰盘底板单位宽度最大弯矩，可按三边支撑矩形板近似计算。 

B.1.3 法兰盘加劲肋板，应进行如下计算（图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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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b

板厚

 

图B.2 肋板计算示意 

 剪应力验算： v
t f
th

N



 max  ............................ (B.6) 

 正应力验算： f
th

bNt 





2

max5
  .......................... (B.7) 

式中：  

vf ——肋板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
2
）； 

f ——肋板钢材的抗弯强度设计值（N/mm
2
）；       

t ——加劲肋板的厚度（mm）。   

B.1.4 无加劲肋的法兰盘螺栓，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图B.3)。 

a) 当杆件只受轴心受拉作用时： 

一个螺栓所对应的管壁段中的拉力： 

 nNN b /  .................................... (B.8) 

一个螺栓所承受的最大拉力： 

 
b
tbt N

a

ba
mNN 


max  .............................. (B.9) 

式中：  

m ——法兰盘螺栓工作条件系数，取0.63； 

n——法兰盘上螺栓数目； 

N ——杆件的轴向拉力（N）。 

b) 当杆件受轴拉（压）力及弯矩共同作用时： 

一个螺栓所对应的管壁段中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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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R

M

n
N b

5.0

1
 .............................. (B.10) 

式中：  

M ——法兰盘所受弯矩( mmN  )； 

N ——法兰盘所受轴向力（N ），压力时取负值； 

R ——钢管的外半径（mm ）。 

一个螺栓所承受的最大拉力可按式(B.9)计算。 

一个螺栓对应的

   管壁拉力

b a

法兰板间顶住

无缝隙产生相

互顶力Rf

 

图B.3 无加劲肋法兰螺栓受力 

B.1.5 无加劲肋的法兰盘底板，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B.4)。 

 顶力：
a

b
NR bf   .............................. (B.11) 

 法兰板剪应力： v
f f
st

R



 5.1  ........................ (B.12) 

 法兰板正应力： f
ts

eRf 





2

05
 ......................... (B.13) 

    bRs  ................................. (B.14) 

式中：  

s ——螺栓的间距(mm )； 

fR ——法兰板之间的顶力(N )； 

 ——两螺栓之间的圆心角，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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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θ

一个螺栓对应管

壁段的拉力 b

顶 力

a

e0=0.5a

 

图B.4 无加劲肋法兰板受力示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